	附件1
	
	

	福建省高中阶段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管理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问题清单

	工作内容
	自查自纠情况

	一、制度管理
	1.未按规定配备资助工作人员，职责不明确；
	

	
	2.未制定助学金管理实施细则或操作流程；
	

	
	3.未按要求成立本单位资助工作领导小组、学生资助机构等，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；
	

	
	4.未履行监督责任，未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；
	

	二、学籍管理
	学校录取学生后，未及时通过学籍系统更新学生资助信息，导致资助部门学生信息与学籍系统有关学生数据不一致。
	

	三、资助管理
	1.未通过“福建省建档立卡等学生信息管理系统”，对本校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比对认定；
	

	
	2.评审认定发放流程不规范，存在虚报冒领、优亲厚友，以及截留、挤占、克扣国家助学金等现象；
	

	
	3.未按要求填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，或是系统数据少报、漏报、错报，导致系统无数据或数据无效；
	

	
	4.未按要求建立资助业务工作档案，或是档案资料不完整、弄虚作假；
	

	
	5.未按要求对学生资助信息进行公示，或是公示内容涉及学生隐私信息；
	

	
	6.未实现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“全覆盖”。
	

	四、资金管理
	1.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，账目管理不规范，财务档案不健全;
	

	
	2.资金管理不规范，存在挤占、滞留、挪用资金现象；
	

	
	3.未按照省、市、县（区）资金分担比例落实应承担的资金；
	

	
	4.高中学校未按要求，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3-5%的经费用于校内资助;
	

	
	5.未按要求对国家助学金采取“统一办卡集中支付”，未能及时、足额发放国家助学金；
	

	
	6.未按要求落实国家资助（含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）政策，国家助学金标准低于省定最低标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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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项治理问题线索登记表

	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
	
	
	
	
	
	

	序号
	基本情况
	处理情况
	备注

	
	市（县、区）
	问题描述
	涉及金额（万元）
	发生领域
	移送时间
	查处情况
	整改情况
	问责情况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填表人：
	
	
	
	填表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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